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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我市农村已离岗接生员和赤脚医生 
生活困难补助发放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局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 

按照省卫生厅、财政厅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做好

农村已离岗接生员和赤脚医生生活困难补助发放工作的通知》

（粤卫〔2012〕166 号）要求，经市人民政府批准，现将我市农

村已离岗接生员和赤脚医生生活困难补助发放工作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补助对象 

补助对象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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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具有韶关市户籍。 

（二）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离岗。 

（三）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，男性年龄满 60 周岁、女性

年龄满 55 周岁。 

（四）持有有效的农村接生员或赤脚医生证明文件。 

二、补助资金 

工作年限 10 年以上的，由省、市、县（市、区）、村按

4.8:1.6:1.6:2 的比例分级负担。工作年限 10 年以下的，由市、县

（市、区）财政按 2:8 比例分级负担。 

三、补助标准 

    （一）工作年限超过 30 年（含 30 年）的，每人每月补助

900 元。 

    （二）工作年限在 20-30 年（不含 30 年）的，每人每月补

助 800 元。 

    （三）工作年限在 10-20 年（不含 20 年）的，每人每月补

助 700 元。 

    （四）工作年限低于 10 年的，以 50 元/月为基数，工作服

务年限每增加一年，补助增加 50 元/月，最高补助不超过 450 元

/月。 

    工作年限一经核定不再调整。 

    四、申报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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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申请生活困难补助的农村已离岗接生员和赤脚医生，按村、

乡镇、县逐级上报审核确认，乡镇级对申请资料进行初审，县级

审核确认，市级部门复核。 

    （一）申请。由本人提出申请并填写《广东省农村已离岗接

生员和赤脚医生生活困难补助审批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同时提供有

效的证明材料。 

（二）初审。乡镇卫生院对申请人有效证明材料的真实性、

合法性、完整性进行初审，提出初审意见，并将通过初审的申请

材料集中上报县（市、区）级卫生、财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门审核确认。 

    （三）公示。在县（市、区）卫生行政部门、乡镇卫生院和

村委会张榜公示，同时在县级政府公众网公示，广泛接受社会监

督。 

    （四）登记。由县级卫生、财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

乡镇卫生院上报的初审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确认，并进行造册登

记，同时报市卫生、财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复核。 

    （五）复核。市卫生、财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上报

的审批材料进行复核，同时报省卫生、财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门备案。 

    五、保障措施 

    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给农村已离岗接生员和赤脚医生发放

  - 3 -  



 

生活困难补助政策性强，涉及个人切身利益。各级地方政府要从

维护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稳定大局抓好此项工作，把省委、省政

府对广大农村已离岗接生员和赤脚医生的关怀落到实处，确保按

时足额将补助资金发放到个人手中。 

    （二）严格审核确认。2013 年 8 月 20 日前按程序完成首次

农村已离岗接生员和赤脚医生生活困难补助审批确认和上报工

作；以后每年于 8 月 20 日前根据人员自然减员情况，依据“只减

不增，杜绝冒领”的原则，对当年符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人员重

新进行确认登记，并将《广东省农村已离岗接生员和赤脚医生生

活困难补助发放情况统计表》（见附件 2）报市卫生局、市财政

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。 

    （三）加强资金管理。省、市、县、村每年按分担比例，将

当年度所出资金于每年 10 月 30 日前拨付到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

部门开设的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特设专户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

门负责管理和收缴各级资金的工作，在收到专项补助资金后，于

每年 12 月 5 日前将当年 1 至 12 月份补助资金一次性直接拨付到

农村已离岗接生员和赤脚医生个人账户。 

（四）严肃财经法纪。对放宽享受农村已离岗接生员和赤脚

医生生活困难补助标准，虚报冒领、弄虚作假骗取补助资金，以

及挪用补助资金的，除追回补助资金外，还要依照有关规定追究

直接责任人和有关负责人责任；涉嫌违法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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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广东省农村已离岗接生员和赤脚医生生活困难补助审批表 

姓 名  
出生 

日期 
 

籍 贯  
身份 

证号 
 

性别  学  历  

工作

年限 
 证明文件及时间  

（近期照片） 

（小一寸） 

起止时间 

(年月日) 
工作地点及内容 证明人 

——   
——   
——   

简历 

——   

本人提供的上述信息属实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申请人（签名）： 

日期： 

该同志在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村从事（                    ）工作满（     ） 年。 

 村委会 乡镇卫生院 县级妇幼保健院 

初审

情况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单位（盖章）： 
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

日期： 

 

 

 

 

单位（盖章）： 
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

日期： 

县卫生局 县财政局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单位

审批

意见 
单位（盖章）： 
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

日期：     

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

日期：     

单位（盖章）： 
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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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 
 

1.本审批表一式两份。 

2.证明文件及时间：提供有效的农村接生员或赤脚医生证明

文件及制发时间，以最早的为准。 

3.简历：须按时间先后顺序填写，工作地点填写镇、村名称，

并注明医疗、接生、卫生防疫等。 

4.工作年限的认定：起始和离岗时间原则上以县卫生局注册

为准。申请人也可提供医疗收费票据等证明工作年限。如中途离

开村级医疗卫生岗位，其前后实际工作时间可合并计算工龄。在

两个以上单位连续担任接生员或赤脚医生的时间，凡经组织同意

变动的，应当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。同时从事农村赤脚医生、接

生员的申请人，以工作年限较长的类别申请，不重复累计工作年

限。 

5.县级妇幼保健院会同乡镇卫生院、村委会、村民代表负责

核实已离岗农村接生员的工作年限；乡镇卫生院会同村委会、村

民代表负责核实已离岗赤脚医生的工作年限。  

6.申请人曾在多个村服务过的，选择从业时间最长的地方提

交材料。



 

附件 2 

广东省农村已离岗接生员和赤脚医生生活困难补助发放情况统计表 
 
填制单位（盖章）：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局、                 财政局、                   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序

号 
姓名 

户籍所

在县 

性

别 

服务地点（行政

村） 

类别（接

生员或赤

脚医生）

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 学历 
证明文件

获取时间 

核准工作

年限（年）

核准月补助

金额（元）

县级审核

意见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填表时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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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 

 

 

  抄送：市医改办。 

韶关市卫生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6月3日印发 

  校对：农卫科  黄海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40 份） 

   




